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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761.htm （１９９３年９月

２４日 法发〔１９９３〕２５号）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

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自诉案件审查立案的规定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

事自诉案件审查立案的规定 为了进一步做好刑事自诉案件的

立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和审判实践经验，特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刑

事自诉案件是指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

查，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轻微刑事案件。 第二条 人民法院

受理下列刑事自诉案件： （一）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中有原告和被告，明显属于轻伤害，因果关系清楚，不需要

进行侦查的伤害案； （二）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告诉才处

理并且不需要侦查的侮辱、诽谤案； （三）刑法第一百七十

九条第一款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四）刑法第一百八十条

重婚案，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除外； （五）刑法第一百

八十一条破坏现役军人婚姻案； （六）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

第一款虐待案； （七）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遗弃案； （八）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其他刑事案件。 第三条 刑法

第一百五十七条中抗拒执行判决、裁定案由人民法院直接立

案审理。 第四条 刑事自诉案件由犯罪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审判

，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也

可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几个法院都有管辖权的



，由最先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 第五条 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

人、被告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的，由犯罪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 自诉人是外国人的，应当提供本人国籍的证明。 第

六条 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一方或双方是港、澳、

台胞的，由犯罪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审判。 港、澳、台同胞告

诉的，应当出示港、澳、台居民身份证、回乡证或其他能证

明本人身份的证明。 第七条 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应当是本

案的被害人。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

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无行

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因年老、患病、聋、哑等不能

亲自告诉的，其近亲属可以代为告诉。 近亲属代为告诉的，

应提供与被害人关系的证明，同时提供被害人系未成年人，

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和聋、哑、患病等证明。 第八条 

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经济损

失的，可以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九条 自诉必须在法定

的犯罪追诉期限内提起。 第十条 自诉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

自诉状；提交自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

院的审判人员作出笔录，向自诉人宣读，自诉人认为没有错

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自诉人提交外文自诉状的应当附

中文译本。 第十一条 自诉状或告诉笔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诉状的名称为《刑事自诉状》。附带民事诉讼的为《

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 （二）自诉人、被告人、代为告诉

的近亲属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工作单

位和住址。 （三）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情

节和危害后果等。 （四）具体的诉讼请求。 （五）致送人民

法院的名称及具状时间。 （六）物证和书证名称、件数等。 



第十二条 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被告

人犯罪的证据或证据线索。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要

认真进行审查，对符合本规定的，应当在收到自诉状或口头

告诉之日起十五日内立案，并书面通知自诉人。对不符合立

案条件的，应在十五日内书面通知自诉人并说明不予受理的

原因。自诉人坚持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第

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审查立案时，如认为证据不足，可以限期

让自诉人补充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自行调查，收集证据。 

第十五条 自诉人不得诽谤诬陷被告人。人民法院审查立案时

，应当向自诉人说明诽谤诬陷应负的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对

已决定立案的自诉案件，自诉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与被告

人数相等的自诉状副本。口头告诉的，由自诉人按被告人数

复制告诉笔录。 第十七条 自诉人明知侵害人是二人以上，但

只对部分侵害人提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视为对

其他侵害人放弃告诉权利。判决宣告后自诉人又对其他侵害

人提出告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 第十八条 共同被害人中

只有部分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他被害人参加诉讼

。被通知人接到通知后，至一审宣判时未提出告诉的，即视

为放弃告诉权利。一审宣判后，被通知人就同一事实提出告

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九条 刑事自诉案件经审查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犯罪已过刑法

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的； （二）被告人死亡的； （三）被告

人下落不明的； （四）不属自诉案件范围的； （五）自诉人

撤诉后，就同一事实又告诉的，但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的除外

； （六）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

再行告诉的； （七）民事案件结案后，自诉人就同一事实再



行提出刑事自诉的。 第二十条 刑事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负责

立案工作的审判庭和人民法院审查立案。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

自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